附件4
综合评审评分标准
询价小组将对所有通过初步评审的报价文件进行评审。
本项目综合评分满分为100分，其中：技术部分分值占总分值的权重为70%，价格部分分值占总分值权重的30%。具体评分细则如下：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范围

	





技术部分（70分）
	
参数
	根据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进行评分，如全部符合各项要求，满分40分，每低于一项参数，扣1分，扣完为止
	
40分

	
	
业绩证明
	自2021年1月1日起（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报价单位每提供一项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委托制作的宣传片业绩证明得3分，最高得15分
	

15分

	
	

服务方案
	报价单位根据采购需求进行分析，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实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人员配置、制造质量标准及进度计划、售后服务等内容。根据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审，优秀的得15到11分，良好的得10到6分，一般的得5到1，未提供的不得分
	


15分

	价格部分（30分）
	以满足询价文件要求且最低的有效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30分。其他报价单位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基准价/报价）×30，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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